
龙华民治某大厦 1 栋 2楼小散工程装修工程
“3·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2024 年 3 月 16 日，民治街道某大厦 1 栋 2 楼装修工程发生

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XXX 万元。

2024 年 8 月 19 日，龙华区人民政府对《龙华民治某大厦 1 栋 2

楼小散工程装修工程“3·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以

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予以批复。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及《市

安委办关于印发<深圳市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

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深安办〔2023〕

84 号）要求，龙华区安委办组织相关部门，对 2024 年龙华民治

某大厦 1 栋 2 楼小散工程装修工程“3·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具体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评估组，由区安委办牵头，从区住房建

设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民治街道办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

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文件、审查资料等方式，围绕事故责任追究、

防范措施落实、教训吸取等方面，开展评估工作。

（一）核实涉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依据事故调查报告的处理建议，向区应急管理局、民治街道

办核实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二）核实行业部门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对照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要求，通过

查阅事故警示教育记录、执法检查台账、整治行动总结等材料，

核实相关部门整改措施的落地情况。

（三）检查涉事企业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参照事故调查报告要求，检查涉事企业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

实成效，查阅事后整改相关的会议纪要、自查自纠报告、警示会

档案、安全防范措施整改记录等资料。

二、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经查阅相关处罚文书确认，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事故调

查报告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涉事责任单位及人员实施了行政处

罚，具体如下：

（一）对相关涉事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

深圳某建设集团公司：2024 年 10 月 23 日，区应急管理局

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单位已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足额缴纳罚款，处罚事项履行完毕。

西安某建设监理公司：2024 年 10 月 25 日，民治街道办对

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 27.5 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单位于当日足

额缴纳罚款，处罚事项履行完毕。

（二）对相关涉事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



叶某声（深圳某建设集团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经理）：2024

年 10 月 21 日，民治街道办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10.5 万元的行

政处罚。叶某声于当日足额缴纳罚款，处罚事项履行完毕。

庄某豪（深圳某建设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2024 年 10 月

23 日，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4.221946 万元的行政

处罚。庄某豪已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足额缴纳罚款，处罚事项履

行完毕。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座谈询问、查阅资料等方式核实，相关部门及涉

事单位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对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

建议，迅速推进整改工作，具体落实情况如下：

（一）深圳某建设集团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该单位立即组织人员对涉事项目开展全面排查

整治，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实行现场全封闭管理，24 小时安排

安保人员执勤，严禁外来人员随意进入施工区域。二是对全体工

人开展安全再教育，要求班组及工人进场前必须提前报备，并严

格落实三级安全教育制度。三是严格执行公司安全负责人组织月

检、周检制度，对现场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同时要求现场安

全员每日开展巡查，确保安全隐患未消除前，工人不得进场施工。

四是清退不合格班组及无特种作业证的特种作业人员，严格落实

“人证合一”管理要求。

（二）西安某建设监理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为切实吸取事故教训、规范监理工作流程、强化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该公司针对相关问题制定并落实以下整改措施：一是开

展专项警示教育。围绕本次事故案例，组织内部全体监理人员开

展专题警示教育活动，通过剖析事故原因、梳理监理环节责任漏

洞，引导员工深刻认识事故危害，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理责任意识

与风险防范意识。二是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监理。在后续监理工

作中，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开展业务，重点加强对施工

方案合规性、施工工艺规范性的审查力度；同时主动督促施工单

位全面落实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不符合标准的施工行为及时

提出整改要求，并跟踪整改到位。三是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进一步完善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机制，增派专业监理人员，加大对

现场的巡查频次与力度；聚焦高风险作业环节、关键施工部位，

及时排查并记录现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建立隐患台账并推动闭

环管理，确保施工现场安全风险可控。

（三）深圳某新材料科技公司、深圳市某股份公司整改落实

情况

为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切实筑牢安全管理防线，两家公

司结合自身业务领域特点，共同制定并推进以下整改措施，确保

安全管理责任落地见效：一是开展事故专题警示教育。分别围绕

本次事故的成因、后果及暴露的安全管理漏洞，组织内部全体员

工开展专题警示教育，切实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

力。二是强化参建单位安全管理监督。针对项目合作中的安全管



控环节，共同加强对各参建单位的监督力度，明确要求参建单位

严格落实项目安全管理各项规定，细化安全责任分工。三是深化

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治理。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方面，协同完善安

全管理机制，采取“日常巡查+专项检查+隐患回头看”的方式，

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与整改

措施，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及时消除，保障施工现场安全稳

定。

（四）区住房建设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民治街道办整

改落实情况

为切实压实建筑领域安全管理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

险，三家单位根据各自职能，共同制定并推进以下整改落实措施：

一是开展小散工程专项事故警示教育。以本次事故为典型案例，

联合组织辖区内小散工程负责人及一线作业人员开展专题警示

教育活动。二是深化小散工程巡查执法与责任落实。在执法监管

环节，建立协同联动机制，重点针对辖区小散工程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2024 年 3 月 16 日至 2025 年 5 月 7 日期间，全

面排查小散工程施工中的安全风险；对巡查发现的“装修未报备”

“安全措施缺失”等违规施工行为，第一时间采取施工控停措施，

同时向责任单位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时限

及责任人，确保隐患闭环管理。此外，进一步深化小散工程巡查

督查工作，建立事故隐患约谈机制，压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推

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地见效。



四、存在的问题及整改建议

评估组认为，各相关部门已按事故调查报告要求落实责任追

究与警示教育，涉事责任单位已吸取教训并配合整改。为进一步

防范同类事故发生，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建筑工地竣工验收交接，夯实衔接基础

竣工验收是建筑工地建设与后期小散工程开展的关键衔接

节点，需以“及时、全面、精准”为原则，打通与属地街道的信

息通道：一是验收完成后，行业监管部门需及时与属地街道交接

验收情况，避免信息延迟、责任脱节。二是规范交接内容，需包

含项目基础信息、验收结论、后期小散工程预判（如装修收尾、

设备加装等），并附验收报告复印件。三是建立双向沟通机制，

属地街道接到信息后，提前告知后期小散工程报备要求（含材料、

流程、时限），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违规。

（二）压实建筑工地后期小散工程全流程安全管理，杜绝“未

报先装”

针对验收后可能出现的小散工程（如室内装修、管线改造

等），从“报备审核、现场监管、违规惩处”三方面构建闭环管

理体系：一是落实报备前置要求。建设单位或施工方作业前，需

向属地街道提交申请，街道出具合规回执，无回执不得开工。二

是强化现场监管。属地街道建立“日常巡查+随机抽查”机制，

重点核查“未报先装”、超范围施工、安全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三是发现隐患需下达整改通知并跟踪到位，对拒不整改的，依法



责令停工并上报。四是加强宣传与责任追溯。通过社区宣传栏、

线上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宣传报备政策及“未报先装”的危害与

法律后果，提升相关单位及人员的合规意识。

五、评估组评估意见

评估组通过核实责任追究情况、问询监管部门、检查涉事单

位，发现以下情况：

（一）已完成对相关涉事单位及个人的责任追究，各行政部

门和属地街道依据区政府事故批复意见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涉事

责任单位及人员作出相应处理。

（二）行业部门、业务部门及属地街道进一步对涉事项目开

展警示教育，提升施工人员安全意识；同时开展专项安全检查，

督促施工单位从技术、管理、培训等方面落实整改措施，严防同

类事故再次发生。

综上，评估组认为，事故相关单位已落实事故调查报告及相

关文件要求的责任追究与事故防范措施，评估结果为通过。

龙华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5 年 8 月 15 日


